张家港建行学校数币缴费方案

目前，在建行缴学费的收款账户有以下几种情况
1.学校在建行开立了企业结算账户，学费直接入我行企业结算账户；
2.学校在建行无企业结算账户，学费通过我行缴费平台直接清算至该校指定的他行对公账户；
3.学费直接入建行的“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”。

以数币缴纳学费，针对以上三种情况我行建议如下：
1.学校在我行有企业结算账户的，至我行申请该校的企业对公数币钱包；
2.学校在我行无企业结算账户的，也可以在我行申请企业对公数币钱包（标准钱包或裸钱包）；
3. “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”在我行申请非税收入专户对公数币钱包。
学校在我行有结算账户的，或未在我行开立结算账户的，均可到我行网点柜面申请办理对公数币钱包。

申请建行对公钱包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1.已有我行结算账户的，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法人本人申请开立时提供单位登记注册证件复印件及单位法人（负责人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，如为代办提供法人授权书，代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，单位登记注册证件和单位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所有开立资料复印件加盖客户公章。
2.无我行结算账户的，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单位登记注册证件及单位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件原件，如为代办另需额外提供法人授权书及代办人身份证件原件。
所有开立资料审核原件留存复印件，复印件均加盖客户公章。

数币收费后清算流程可申请以下几种形式：
原学费进学校账户的：
1.数币账户收费后自动兑回（系统三个时间点）至人民币账户；
2.数币账户收费后学校人工操作转回至人民币账户。
3.其他时点的自动兑回，需向我行金科部申请自动兑回系统设定，本行自动兑回需校验钱包与账户的信息一致性。
原人民币学费通过我行缴费平台清算至该校指定的他行对公账户的：
我行数币账户收费后根据学校的需求决定由学校自行转至他行账户（需本行、他行柜面同时钱包与他行账户绑定）或向我行申请自动兑回至他行指定账户。

原学费进“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”的：
1.开立并使用非税数币钱包收费的，数币学费可申请自动兑回或财政局操作转回至人民币账户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不使用非税数币钱包收费的，由学校决定先入学校数币钱包，再转至非税账户（中间需过渡至财政内部账号）。
